阎良区财政局关于2021年新增
财政直达资金工作报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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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一、直达资金分配下达情况
    2021年上级下达我区直达资金16,211.55万元，截止10月27日，累计到达资金13,246.59万元；已全部分配下达至相关部门。
2、 直达资金支出情况
截至10月27日累计支出12,741.02万元，支出进度78.3%。其中优抚对象补助经费支出1,032.94万元、优抚对象医疗保险经费支出52万元、中央财政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资金支出114万元、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支出122.94万元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经费支出3,862万元、计划生育转移支付资金支出282.24万元、残疾人事业发展补助经费支出9.98万元、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支出2,163.85万元、学生资助补助经费支出417.09万元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补助资金支出475万元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经费支出1,084万元、困难群众救助补助经费支出1,554.34万元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资金1,470.64万元。
学生资助补经费及时拨付支持免除一二三年级在校生中的农村（含县镇）学生、城市涉农专业学生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费，提升中职教育吸引力。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基本学习生活需要，助力脱贫攻坚。激励学生勤奋学习，用于实践、提升技能水平，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。落实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助学金政策。切实做到普通高中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“应助尽助”。
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（公用经费）保障了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正常运转；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完成教育教学活动和其他日常工作任务。
社保类资金的重点用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、疫情防控、帮扶困难群众，保基本民生、保基层运转以及支持重大项目建设，在支持疫情防控、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3、 参照直达资金支出情况
2021年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资金298万元，因项目未实施完成，暂未支出。
下一步，我局将认真开展直达资金使用监督管理，加快支出进度，加强资金监管，追踪每笔资金的流向，严防被虚报冒领、截留挪用。

阎良区财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10月27日
